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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和８年度白子町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予算 
 

 

令和８年度白子町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予算は、次に定めるところによる。 

（歳入歳出予算） 

第１条 歳入歳出予算の総額は、歳入歳出それぞれ１,５４６,５０９千円と定める。 

２ 歳入歳出予算の款項の区分及び当該区分ごとの金額は、「第１表歳入歳出予算」による。 

（一時借入金） 

第２条 地方自治法第２３５条の３第２項の規定による一時借入金の借入れの最高額は、２００,０００千円と定める。 

（歳出予算の流用） 

第３条 地方自治法第２２０条第２項ただし書の規定により歳出予算の各項の経費の金額を流用することができる場合は、次のとお

りと定める。 

(１) 保険給付費の各項に計上した予算額に過不足を生じた場合における同一款内でのこれらの経費の各項の間の流用。 

 

令和８年３月６日提出 

 

 

白子町長 緑 川 輝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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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１ 表     歳 入 歳 出 予 算

    １ 歳 入                                                                                                                  （単位：千円）
┏━━━━━━━━━━━━━━━━━━━━━━━━┯━━━━━━━━━━━━━━━━━━━━━━━━┯━━━━━━━━━━━━━━━━━━━━━┓          
┃            款           │            項           │        金   額        ┃          
┠────────────────────────┼────────────────────────┼─────────────────────┨          
┃ 1  国民健康保険税                              │                                                │                                  247,375 ┃          
┃                                                ├────────────────────────┼─────────────────────┨          
┃                                                │ 1  国民健康保険税                              │                                  247,375 ┃          
┠────────────────────────┼────────────────────────┼─────────────────────┨          
┃ 2  使用料及び手数料                            │                                                │                                        1 ┃          
┃                                                ├────────────────────────┼─────────────────────┨          
┃                                                │ 1  手 数 料                                    │                                        1 ┃          
┠────────────────────────┼────────────────────────┼─────────────────────┨          
┃ 3  国庫支出金                                  │                                                │                                        1 ┃          
┃                                                ├────────────────────────┼─────────────────────┨          
┃                                                │ 1  国庫補助金                                  │                                        1 ┃          
┠────────────────────────┼────────────────────────┼─────────────────────┨          
┃ 4  県支出金                                    │                                                │                                1,127,904 ┃          
┃                                                ├────────────────────────┼─────────────────────┨          
┃                                                │ 1  県補助金                                    │                                1,127,903 ┃          
┃                                                ├────────────────────────┼─────────────────────┨          
┃                                                │ 2  財政安定化基金交付金                        │                                        1 ┃          
┠────────────────────────┼────────────────────────┼─────────────────────┨          
┃ 5  財産収入                                    │                                                │                                       16 ┃          
┃                                                ├────────────────────────┼─────────────────────┨          
┃                                                │ 1  財産運用収入                                │                                       16 ┃          
┠────────────────────────┼────────────────────────┼─────────────────────┨          
┃ 6  繰 入 金                                    │                                                │                                  130,103 ┃          
┃                                                ├────────────────────────┼─────────────────────┨          
┃                                                │ 1  一般会計繰入金                              │                                  130,102 ┃          
┃                                                ├────────────────────────┼─────────────────────┨          
┃                                                │ 2  基金繰入金                                  │                                        1 ┃          
┠────────────────────────┼────────────────────────┼─────────────────────┨          
┃ 7  繰 越 金                                    │                                                │                                   39,704 ┃          
┃                                                ├────────────────────────┼─────────────────────┨          
┃                                                │ 1  繰 越 金                                    │                                   39,704 ┃          
┠────────────────────────┼────────────────────────┼─────────────────────┨          
┃ 8  諸 収 入                                    │                                                │                                    1,405 ┃          
┃                                                ├────────────────────────┼─────────────────────┨          
┃                                                │ 1  延滞金、加算金及び過料                      │                                      502 ┃          
┃                                                ├────────────────────────┼─────────────────────┨          
┃                                                │ 2  預金利子                                    │                                        1 ┃          
┃                                                ├────────────────────────┼─────────────────────┨          
┃                                                │ 3  雑    入                                    │                                      902 ┃          
┠────────────────────────┴────────────────────────┼─────────────────────┨          
┃           歳     入     合     計                                      │                                1,546,50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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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歳 出                                                                                                                  （単位：千円）
┏━━━━━━━━━━━━━━━━━━━━━━━━┯━━━━━━━━━━━━━━━━━━━━━━━━┯━━━━━━━━━━━━━━━━━━━━━┓          
┃            款           │            項           │        金   額        ┃          
┠────────────────────────┼────────────────────────┼─────────────────────┨          
┃ 1  総 務 費                                    │                                                │                                   50,059 ┃          
┃                                                ├────────────────────────┼─────────────────────┨          
┃                                                │ 1  総務管理費                                  │                                   41,160 ┃          
┃                                                ├────────────────────────┼─────────────────────┨          
┃                                                │ 2  徴 税 費                                    │                                    8,800 ┃          
┃                                                ├────────────────────────┼─────────────────────┨          
┃                                                │ 3  運営協議会費                                │                                       99 ┃          
┠────────────────────────┼────────────────────────┼─────────────────────┨          
┃ 2  保険給付費                                  │                                                │                                1,112,553 ┃          
┃                                                ├────────────────────────┼─────────────────────┨          
┃                                                │ 1  療養諸費                                    │                                  958,310 ┃          
┃                                                ├────────────────────────┼─────────────────────┨          
┃                                                │ 2  高額療養費                                  │                                  146,190 ┃          
┃                                                ├────────────────────────┼─────────────────────┨          
┃                                                │ 3  移 送 費                                    │                                       50 ┃          
┃                                                ├────────────────────────┼─────────────────────┨          
┃                                                │ 4  出産育児諸費                                │                                    6,003 ┃          
┃                                                ├────────────────────────┼─────────────────────┨          
┃                                                │ 5  葬祭諸費                                    │                                    2,000 ┃          
┠────────────────────────┼────────────────────────┼─────────────────────┨          
┃ 3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納付金                      │                                                │                                  352,283 ┃          
┃                                                ├────────────────────────┼─────────────────────┨          
┃                                                │ 1  医療給付費分                                │                                  228,345 ┃          
┃                                                ├────────────────────────┼─────────────────────┨          
┃                                                │ 2  後期高齢者支援金等分                        │                                   85,024 ┃          
┃                                                ├────────────────────────┼─────────────────────┨          
┃                                                │ 3  介護納付金分                                │                                   30,391 ┃          
┃                                                ├────────────────────────┼─────────────────────┨          
┃                                                │ 4  子ども・子育て納付金                        │                                    8,523 ┃          
┠────────────────────────┼────────────────────────┼─────────────────────┨          
┃ 4  共同事業拠出金                              │                                                │                                        1 ┃          
┃                                                ├────────────────────────┼─────────────────────┨          
┃                                                │ 1  共同事業拠出金                              │                                        1 ┃          
┠────────────────────────┼────────────────────────┼─────────────────────┨          
┃ 5  保健事業費                                  │                                                │                                   28,343 ┃          
┃                                                ├────────────────────────┼─────────────────────┨          
┃                                                │ 1  保健事業費                                  │                                   28,343 ┃          
┠────────────────────────┼────────────────────────┼─────────────────────┨          
┃ 6  基金積立金                                  │                                                │                                      210 ┃          
┃                                                ├────────────────────────┼─────────────────────┨          
┃                                                │ 1  基金積立金                                  │                                      2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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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単位：千円）
┏━━━━━━━━━━━━━━━━━━━━━━━━┯━━━━━━━━━━━━━━━━━━━━━━━━┯━━━━━━━━━━━━━━━━━━━━━┓          
┃            款           │            項           │        金   額        ┃          
┠────────────────────────┼────────────────────────┼─────────────────────┨          
┃ 7  諸支出金                                    │                                                │                                    2,060 ┃          
┃                                                ├────────────────────────┼─────────────────────┨          
┃                                                │ 1  償還金及び還付加算金                        │                                    2,050 ┃          
┃                                                ├────────────────────────┼─────────────────────┨          
┃                                                │ 2  繰 出 金                                    │                                       10 ┃          
┠────────────────────────┼────────────────────────┼─────────────────────┨          
┃ 8  予 備 費                                    │                                                │                                    1,000 ┃          
┃                                                ├────────────────────────┼─────────────────────┨          
┃                                                │ 1  予 備 費                                    │                                    1,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出     合     計                                      │                                1,546,50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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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 算 に 関 す る 説 明 書 

 

 

 

 

 

 

 



               
                                                                                                                                                        
                                              歳 入 歳 出 予 算 事 項 別 明 細 書
  １ 総 括

        （歳 入）                                                                                                            （単位：千円）
┏━━━━━━━━━━━━━━━━━━━━━━┯━━━━━━━━━━━━━━━┯━━━━━━━━━━━━━━━┯━━━━━━━━━━━━━━━┓            
┃          款           │     本年度予算額     │     前年度予算額     │    比     較    ┃            
┠──────────────────────┼───────────────┼───────────────┼───────────────┨            
┃ 1  国民健康保険税                          │                      247,375 │                      225,456 │                       21,919 ┃            
┠──────────────────────┼───────────────┼───────────────┼───────────────┨            
┃ 2  使用料及び手数料                        │                            1 │                            1 │                            0 ┃            
┠──────────────────────┼───────────────┼───────────────┼───────────────┨            
┃ 3  国庫支出金                              │                            1 │                            1 │                            0 ┃            
┠──────────────────────┼───────────────┼───────────────┼───────────────┨            
┃ 4  県支出金                                │                    1,127,904 │                    1,188,190 │                     △60,286 ┃            
┠──────────────────────┼───────────────┼───────────────┼───────────────┨            
┃ 5  財産収入                                │                           16 │                           16 │                            0 ┃            
┠──────────────────────┼───────────────┼───────────────┼───────────────┨            
┃ 6  繰 入 金                                │                      130,103 │                      137,776 │                      △7,673 ┃            
┠──────────────────────┼───────────────┼───────────────┼───────────────┨            
┃ 7  繰 越 金                                │                       39,704 │                       65,204 │                     △25,500 ┃            
┠──────────────────────┼───────────────┼───────────────┼───────────────┨            
┃ 8  諸 収 入                                │                        1,405 │                        1,455 │                         △5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入 合 計                        │                    1,546,509 │                    1,618,099 │                     △71,59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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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歳 出）                                                                                                                            （単位：千円）
┏━━━━━━━━━━━━━━━┯━━━━━━━┯━━━━━━━┯━━━━━━━┯━━━━━━━━━━━━━━━━━━━━━━━━━━━━━━━━━━━━━━━┓  
┃                              │              │              │              │     本  年  度  予  算  額  の  財  源  内  訳      ┃  
┃                              │              │              │              ├───────────────────────────────┬───────┨  
┃       款       │ 本年度予算額 │ 前年度予算額 │  比  較  │        特      定      財      源         │              ┃  
┃                              │              │              │              ├───────┬───────┬───────┬───────┤ 一 般 財 源  ┃  
┃                              │              │              │              │  国庫支出金  │   県支出金  │  地 方 債  │  そ の 他  │              ┃  
┠───────────────┼───────┼───────┼───────┼───────┼───────┼───────┼───────┼───────┨  
┃  1 総 務 費                  │       50,059 │       41,841 │        8,218 │              │          660 │              │       49,399 │              ┃  
┠───────────────┼───────┼───────┼───────┼───────┼───────┼───────┼───────┼───────┨  
┃  2 保険給付費                │    1,112,553 │    1,174,873 │     △62,320 │              │    1,104,550 │              │              │        8,003 ┃  
┠───────────────┼───────┼───────┼───────┼───────┼───────┼───────┼───────┼───────┨  
┃  3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納付金    │      352,283 │      369,705 │     △17,422 │            1 │       15,716 │              │       80,804 │      255,762 ┃  
┠───────────────┼───────┼───────┼───────┼───────┼───────┼───────┼───────┼───────┨  
┃  4 共同事業拠出金            │            1 │            1 │            0 │              │              │              │              │            1 ┃  
┠───────────────┼───────┼───────┼───────┼───────┼───────┼───────┼───────┼───────┨  
┃  5 保健事業費                │       28,343 │       28,393 │         △50 │              │        6,978 │              │          801 │       20,564 ┃  
┠───────────────┼───────┼───────┼───────┼───────┼───────┼───────┼───────┼───────┨  
┃  6 基金積立金                │          210 │          210 │            0 │              │              │              │           16 │          194 ┃  
┠───────────────┼───────┼───────┼───────┼───────┼───────┼───────┼───────┼───────┨  
┃  7 諸支出金                  │        2,060 │        2,076 │         △16 │              │              │              │          502 │        1,558 ┃  
┠───────────────┼───────┼───────┼───────┼───────┼───────┼───────┼───────┼───────┨  
┃  8 予 備 費                  │        1,000 │        1,000 │            0 │              │              │              │              │        1,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出 合 計          │    1,546,509 │    1,618,099 │     △71,590 │            1 │    1,127,904 │              │      131,522 │      287,08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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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歳 入

     （款）   1  国民健康保険税                                                                                                                                     
       （項）   1  国民健康保険税                                                                                                                   （単位：千円）  
┏━━━━━━━━━━━━━━━━━━━┯━━━━━━━━┯━━━━━━━━┯━━━━━━━━┯━━━━━━━━━━━━━━┯━━━━━━━━━━━━━━━━━━┓
┃                                      │                │                │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区  分   │ 金  額 │                                    ┃
┠─┬─┬─┬─────────────┼────────┼────────┼────────┼───────┼──────┼──────────────────┨
┃ 1│  │  │国民健康保険税            │        247,375 │        225,456 │         21,919 │              │            │                                    ┃
┃ ├─┼─┼─────────────┼────────┼────────┼────────┼───────┼──────┼──────────────────┨
┃  │ 1│  │国民健康保険税            │        247,375 │        225,456 │         21,919 │              │            │                                    ┃
┃ │ ├─┼─────────────┼────────┼────────┼────────┼───────┼──────┼──────────────────┨
┃  │  │ 1│一般被保険者国民健康保険税│        247,338 │        225,433 │         21,905 │ 1 医療給付費 │     154,593│ 1 医療給付費分現年課税分   154,593 ┃
┃  │  │  │                          │                │                │                │   分現年課税 │            │                                    ┃
┃  │  │  │                          │                │                │                │   分         │            │                                    ┃
┃  │  │  │                          │                │                │                ├───────┼──────┼──────────────────┨
┃  │  │  │                          │                │                │                │ 2 後期高齢者 │      53,138│ 1 後期高齢者支援金分現年課税分     ┃
┃  │  │  │                          │                │                │                │   支援金分現 │            │                             53,138 ┃
┃  │  │  │                          │                │                │                │   年課税分   │            │                                    ┃
┃  │  │  │                          │                │                │                ├───────┼──────┼──────────────────┨
┃  │  │  │                          │                │                │                │ 3 介護納付金 │      18,783│ 1 介護納付金分現年課税分    18,783 ┃
┃  │  │  │                          │                │                │                │   分現年課税 │            │                                    ┃
┃  │  │  │                          │                │                │                │   分         │            │                                    ┃
┃  │  │  │                          │                │                │                ├───────┼──────┼──────────────────┨
┃  │  │  │                          │                │                │                │ 4 子ども・子 │       7,257│ 1 子ども・子育て支援納付金分現年   ┃
┃  │  │  │                          │                │                │                │   育て支援納 │            │   課税分                     7,257 ┃
┃  │  │  │                          │                │                │                │   付金分現年 │            │                                    ┃
┃  │  │  │                          │                │                │                │   課税分     │            │                                    ┃
┃  │  │  │                          │                │                │                ├───────┼──────┼──────────────────┨
┃  │  │  │                          │                │                │                │ 5 医療給付費 │       8,904│ 1 医療給付費分滞納繰越分     8,904 ┃
┃  │  │  │                          │                │                │                │   分滞納繰越 │            │                                    ┃
┃  │  │  │                          │                │                │                │   分         │            │                                    ┃
┃  │  │  │                          │                │                │                ├───────┼──────┼──────────────────┨
┃  │  │  │                          │                │                │                │ 6 後期高齢者 │       3,006│ 1 後期高齢者支援金分滞納繰越分     ┃
┃  │  │  │                          │                │                │                │   支援金分滞 │            │                              3,006 ┃
┃  │  │  │                          │                │                │                │   納繰越分   │            │                                    ┃
┃  │  │  │                          │                │                │                ├───────┼──────┼──────────────────┨
┃  │  │  │                          │                │                │                │ 7 介護納付金 │       1,656│ 1 介護納付金分滞納繰越分     1,656 ┃
┃  │  │  │                          │                │                │                │   分滞納繰越 │            │                                    ┃
┃  │  │  │                          │                │                │                │   分         │            │                                    ┃
┃  │  │  │                          │                │                │                ├───────┼──────┼──────────────────┨
┃  │  │  │                          │                │                │                │ 8 子ども・子 │           1│ 1 子ども・子育て支援納付金分滞納   ┃
┃  │  │  │                          │                │                │                │   育て支援納 │            │   繰越分                         1 ┃
┃  │  │  │                          │                │                │                │   付金分滞納 │            │                                    ┃
┃  │  │  │                          │                │                │                │   繰越分     │            │                                    ┃
┃  │  │  │                          │                │                │                │              │            │                                    ┃
┗━┷━┷━┷━━━━━━━━━━━━━┷━━━━━━━━┷━━━━━━━━┷━━━━━━━━┷━━━━━━━┷━━━━━━┷━━━━━━━━━━━━━━━━━━┛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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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1  国民健康保険税                                                                                                                                     
       （項）   1  国民健康保険税                                                                                                                   （単位：千円）  
┏━━━━━━━━━━━━━━━━━━━┯━━━━━━━━┯━━━━━━━━┯━━━━━━━━┯━━━━━━━━━━━━━━┯━━━━━━━━━━━━━━━━━━┓
┃                                      │                │                │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 2│退職被保険者等国民健康保険│             37 │             23 │             14 │ 1 医療給付費 │          22│ 1 医療給付費分滞納繰越分        22 ┃
┃  │  │  │税                        │                │                │                │   分滞納繰越 │            │                                    ┃
┃  │  │  │                          │                │                │                │   分         │            │                                    ┃
┃  │  │  │                          │                │                │                ├───────┼──────┼──────────────────┨
┃  │  │  │                          │                │                │                │ 2 後期高齢者 │           8│ 1 後期高齢者支援金分滞納繰越分   8 ┃
┃  │  │  │                          │                │                │                │   支援金分滞 │            │                                    ┃
┃  │  │  │                          │                │                │                │   納繰越分   │            │                                    ┃
┃  │  │  │                          │                │                │                ├───────┼──────┼──────────────────┨
┃  │  │  │                          │                │                │                │ 3 介護納付金 │           7│ 1 介護納付金分滞納繰越分         7 ┃
┃  │  │  │                          │                │                │                │   分滞納繰越 │            │                                    ┃
┃  │  │  │                          │                │                │                │   分         │            │                                    ┃
┠─┼─┼─┼─────────────┼────────┼────────┼────────┼───────┼──────┼──────────────────┨
┃ 2│  │  │使用料及び手数料          │              1 │              1 │              0 │              │            │                                    ┃
┃ ├─┼─┼─────────────┼────────┼────────┼────────┼───────┼──────┼──────────────────┨
┃  │ 1│  │手 数 料                  │              1 │              1 │              0 │              │            │                                    ┃
┃ │ ├─┼─────────────┼────────┼────────┼────────┼───────┼──────┼──────────────────┨
┃  │  │ 1│総務手数料                │              1 │              1 │              0 │ 1 総務手数料 │           1│ 1 保険税督促手数料               1 ┃
┠─┼─┼─┼─────────────┼────────┼────────┼────────┼───────┼──────┼──────────────────┨
┃ 3│  │  │国庫支出金                │              1 │              1 │              0 │              │            │                                    ┃
┃ ├─┼─┼─────────────┼────────┼────────┼────────┼───────┼──────┼──────────────────┨
┃  │ 1│  │国庫補助金                │              1 │              1 │              0 │              │            │                                    ┃
┃ │ ├─┼─────────────┼────────┼────────┼────────┼───────┼──────┼──────────────────┨
┃  │  │ 1│災害臨時特例補助金        │              1 │              1 │              0 │ 1 災害臨時特 │           1│ 1 災害臨時特例補助金             1 ┃
┃  │  │  │                          │                │                │                │   例補助金   │            │                                    ┃
┠─┼─┼─┼─────────────┼────────┼────────┼────────┼───────┼──────┼──────────────────┨
┃ 4│  │  │県支出金                  │      1,127,904 │      1,188,190 │       △60,286 │              │            │                                    ┃
┃ ├─┼─┼─────────────┼────────┼────────┼────────┼───────┼──────┼──────────────────┨
┃  │ 1│  │県補助金                  │      1,127,903 │      1,188,189 │       △60,286 │              │            │                                    ┃
┃ │ ├─┼─────────────┼────────┼────────┼────────┼───────┼──────┼──────────────────┨
┃  │  │ 1│保険給付費等交付金        │      1,127,903 │      1,188,189 │       △60,286 │ 1 普通交付金 │   1,104,550│ 1 普通交付金             1,104,550 ┃
┃  │  │  │                          │                │                │                ├───────┼──────┼──────────────────┨
┃  │  │  │                          │                │                │                │ 2 特別交付金 │      23,353│ 1 保険者努力支援分           8,540 ┃
┃  │  │  │                          │                │                │                │              │            │ 2 特別調整交付金分（市町村分）     ┃
┃  │  │  │                          │                │                │                │              │            │                              2,607 ┃
┃  │  │  │                          │                │                │                │              │            │ 3 都道府県繰入金（２号分）   9,156 ┃
┃  │  │  │                          │                │                │                │              │            │ 4 特定健康診査等負担金       3,050 ┃
┃ ├─┼─┼─────────────┼────────┼────────┼────────┼───────┼──────┼──────────────────┨
┃  │ 2│  │財政安定化基金交付金      │              1 │              1 │              0 │              │            │                                    ┃
┗━┷━┷━┷━━━━━━━━━━━━━┷━━━━━━━━┷━━━━━━━━┷━━━━━━━━┷━━━━━━━┷━━━━━━┷━━━━━━━━━━━━━━━━━━┛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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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4  県支出金                                                                                                                                           
       （項）   2  財政安定化基金交付金                                                                                                             （単位：千円）  
┏━━━━━━━━━━━━━━━━━━━┯━━━━━━━━┯━━━━━━━━┯━━━━━━━━┯━━━━━━━━━━━━━━┯━━━━━━━━━━━━━━━━━━┓
┃                                      │                │                │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 1│財政安定化基金交付金      │              1 │              1 │              0 │ 1 財政安定化 │           1│ 1 財政安定化基金交付金           1 ┃
┃  │  │  │                          │                │                │                │   基金交付金 │            │                                    ┃
┠─┼─┼─┼─────────────┼────────┼────────┼────────┼───────┼──────┼──────────────────┨
┃ 5│  │  │財産収入                  │             16 │             16 │              0 │              │            │                                    ┃
┃ ├─┼─┼─────────────┼────────┼────────┼────────┼───────┼──────┼──────────────────┨
┃  │ 1│  │財産運用収入              │             16 │             16 │              0 │              │            │                                    ┃
┃ │ ├─┼─────────────┼────────┼────────┼────────┼───────┼──────┼──────────────────┨
┃  │  │ 1│利子及び配当金            │             16 │             16 │              0 │ 1 利子及び配 │          16│ 1 財政調整基金積立金利子        15 ┃
┃  │  │  │                          │                │                │                │   当金       │            │ 2 高額療養費貸付基金積立金利子   1 ┃
┠─┼─┼─┼─────────────┼────────┼────────┼────────┼───────┼──────┼──────────────────┨
┃ 6│  │  │繰 入 金                  │        130,103 │        137,776 │        △7,673 │              │            │                                    ┃
┃ ├─┼─┼─────────────┼────────┼────────┼────────┼───────┼──────┼──────────────────┨
┃  │ 1│  │一般会計繰入金            │        130,102 │        137,775 │        △7,673 │              │            │                                    ┃
┃ │ ├─┼─────────────┼────────┼────────┼────────┼───────┼──────┼──────────────────┨
┃  │  │ 1│一般会計繰入金            │        130,102 │        137,775 │        △7,673 │ 1 保険基盤安 │      40,383│ 1 保険基盤安定繰入金（保険税軽減   ┃
┃  │  │  │                          │                │                │                │   定繰入金（ │            │   分）                      40,383 ┃
┃  │  │  │                          │                │                │                │   保険税軽減 │            │                                    ┃
┃  │  │  │                          │                │                │                │   分）       │            │                                    ┃
┃  │  │  │                          │                │                │                ├───────┼──────┼──────────────────┨
┃  │  │  │                          │                │                │                │ 2 保険基盤安 │      26,434│ 1 保険基盤安定繰入金（保険者支援   ┃
┃  │  │  │                          │                │                │                │   定繰入金（ │            │   分）                      26,434 ┃
┃  │  │  │                          │                │                │                │   保険者支援 │            │                                    ┃
┃  │  │  │                          │                │                │                │   分）       │            │                                    ┃
┃  │  │  │                          │                │                │                ├───────┼──────┼──────────────────┨
┃  │  │  │                          │                │                │                │ 3 未就学児均 │         300│ 1 未就学児均等割保険税繰入金   300 ┃
┃  │  │  │                          │                │                │                │   等割保険税 │            │                                    ┃
┃  │  │  │                          │                │                │                │   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4 職員給与費 │      49,399│ 1 職員給与費等分繰入金      49,399 ┃
┃  │  │  │                          │                │                │                │   等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5 産前産後保 │          39│ 1 産前産後保険税繰入金          39 ┃
┃  │  │  │                          │                │                │                │   険税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7 財政安定化 │      13,547│ 1 財政安定化支援事業繰入金  13,547 ┃
┃  │  │  │                          │                │                │                │   支援事業繰 │            │                                    ┃
┃  │  │  │                          │                │                │                │   入金       │            │                                    ┃
┃  │  │  │                          │                │                │                │              │            │                                    ┃
┗━┷━┷━┷━━━━━━━━━━━━━┷━━━━━━━━┷━━━━━━━━┷━━━━━━━━┷━━━━━━━┷━━━━━━┷━━━━━━━━━━━━━━━━━━┛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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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6  繰 入 金                                                                                                                                           
       （項）   2  基金繰入金                                                                                                                       （単位：千円）  
┏━━━━━━━━━━━━━━━━━━━┯━━━━━━━━┯━━━━━━━━┯━━━━━━━━┯━━━━━━━━━━━━━━┯━━━━━━━━━━━━━━━━━━┓
┃                                      │                │                │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2│  │基金繰入金                │              1 │              1 │              0 │              │            │                                    ┃
┃ │ ├─┼─────────────┼────────┼────────┼────────┼───────┼──────┼──────────────────┨
┃  │  │ 1│財政調整基金繰入金        │              1 │              1 │              0 │ 1 財政調整基 │           1│ 1 財政調整基金繰入金             1 ┃
┃  │  │  │                          │                │                │                │   金繰入金   │            │                                    ┃
┠─┼─┼─┼─────────────┼────────┼────────┼────────┼───────┼──────┼──────────────────┨
┃ 7│  │  │繰 越 金                  │         39,704 │         65,204 │       △25,500 │              │            │                                    ┃
┃ ├─┼─┼─────────────┼────────┼────────┼────────┼───────┼──────┼──────────────────┨
┃  │ 1│  │繰 越 金                  │         39,704 │         65,204 │       △25,500 │              │            │                                    ┃
┃ │ ├─┼─────────────┼────────┼────────┼────────┼───────┼──────┼──────────────────┨
┃  │  │ 1│その他繰越金              │         39,704 │         65,204 │       △25,500 │ 1 その他繰越 │      39,704│ 1 その他繰越金              39,704 ┃
┃  │  │  │                          │                │                │                │   金         │            │                                    ┃
┠─┼─┼─┼─────────────┼────────┼────────┼────────┼───────┼──────┼──────────────────┨
┃ 8│  │  │諸 収 入                  │          1,405 │          1,455 │           △50 │              │            │                                    ┃
┃ ├─┼─┼─────────────┼────────┼────────┼────────┼───────┼──────┼──────────────────┨
┃  │ 1│  │延滞金、加算金及び過料    │            502 │            502 │              0 │              │            │                                    ┃
┃ │ ├─┼─────────────┼────────┼────────┼────────┼───────┼──────┼──────────────────┨
┃  │  │ 1│延 滞 金                  │            501 │            501 │              0 │ 1 一般被保険 │         500│ 1 一般被保険者延滞金           500 ┃
┃  │  │  │                          │                │                │                │   者延滞金   │            │                                    ┃
┃  │  │  │                          │                │                │                ├───────┼──────┼──────────────────┨
┃  │  │  │                          │                │                │                │ 2 退職被保険 │           1│ 1 退職被保険者等延滞金           1 ┃
┃  │  │  │                          │                │                │                │   者等延滞金 │            │                                    ┃
┃ │ ├─┼─────────────┼────────┼────────┼────────┼───────┼──────┼──────────────────┨
┃  │  │ 2│加 算 金                  │              1 │              1 │              0 │ 1 加  算  金 │           1│ 1 加算金                         1 ┃
┃ ├─┼─┼─────────────┼────────┼────────┼────────┼───────┼──────┼──────────────────┨
┃  │ 2│  │預金利子                  │              1 │              1 │              0 │              │            │                                    ┃
┃ │ ├─┼─────────────┼────────┼────────┼────────┼───────┼──────┼──────────────────┨
┃  │  │ 1│預金利子                  │              1 │              1 │              0 │ 1 預金利子   │           1│ 1 預金利子                       1 ┃
┃ ├─┼─┼─────────────┼────────┼────────┼────────┼───────┼──────┼──────────────────┨
┃  │ 3│  │雑    入                  │            902 │            952 │           △50 │              │            │                                    ┃
┃ │ ├─┼─────────────┼────────┼────────┼────────┼───────┼──────┼──────────────────┨
┃  │  │ 1│一般被保険者第三者納付金  │            100 │            100 │              0 │ 1 一般被保険 │         100│ 1 一般被保険者第三者納付金     100 ┃
┃  │  │  │                          │                │                │                │   者第三者納 │            │                                    ┃
┃  │  │  │                          │                │                │                │   付金       │            │                                    ┃
┃ │ ├─┼─────────────┼────────┼────────┼────────┼───────┼──────┼──────────────────┨
┃  │  │ 2│一般被保険者返納金        │              1 │              1 │              0 │ 1 一般被保険 │           1│ 1 一般被保険者返納金             1 ┃
┃  │  │  │                          │                │                │                │   者返納金   │            │                                    ┃
┃ │ ├─┼─────────────┼────────┼────────┼────────┼───────┼──────┼──────────────────┨
┃  │  │ 3│雑    入                  │            801 │            851 │           △50 │ 1 雑      入 │         801│ 1 特定健診等負担金             800 ┃
┗━┷━┷━┷━━━━━━━━━━━━━┷━━━━━━━━┷━━━━━━━━┷━━━━━━━━┷━━━━━━━┷━━━━━━┷━━━━━━━━━━━━━━━━━━┛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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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8  諸 収 入                                                                                                                                           
       （項）   3  雑    入                                                                                                                         （単位：千円）  
┏━━━━━━━━━━━━━━━━━━━┯━━━━━━━━┯━━━━━━━━┯━━━━━━━━┯━━━━━━━━━━━━━━┯━━━━━━━━━━━━━━━━━━┓
┃                                      │                │                │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  │                          │                │                │                │              │            │ 2 特定健康診査等負担金（過年度）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入   合   計      │      1,546,509 │      1,618,099 │       △71,590 │              │            │                                    ┃
┗━━━━━━━━━━━━━━━━━━━┷━━━━━━━━┷━━━━━━━━┷━━━━━━━━┷━━━━━━━┷━━━━━━┷━━━━━━━━━━━━━━━━━━┛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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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歳 出

     （款）   1  総 務 費                                                                                                                                           
       （項）   1  総務管理費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1│  │  │総 務 費  │      50,059│      41,841│       8,218│      50,059│            │              │            │                                    ┃
┃ ├─┼─┼─────┼──────┼──────┼──────┼──────┼──────┼───────┼──────┼──────────────────┨
┃  │ 1│  │総務管理費│      41,160│      38,912│       2,248│      41,160│            │              │            │                                    ┃
┃ │ ├─┼─────┼──────┼──────┼──────┼──────┼──────┼───────┼──────┼──────────────────┨
┃  │  │ 1│一般管理費│      40,272│      38,024│       2,248│県支出金    │            │              │            │                                    ┃
┃  │  │  │          │            │            │            │         660│            ├───────┼──────┼──────────────────┨
┃  │  │  │          │            │            │            │繰入金      │            │ 2 給      料 │      13,750│◎ 一般管理費                35,537 ┃
┃  │  │  │          │            │            │            │      39,612│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7,958│   2 給料                           ┃
┃  │  │  │          │            │            │            │            │            │              │            │     一般職給               (11,117)┃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4,509│       ３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 旅      費 │          26│   3 職員手当等                     ┃
┃  │  │  │          │            │            │            │            │            │              │            │     管理職手当                (360)┃
┃  │  │  │          │            │            │            │            │            │10 需  用  費 │         433│     地域手当                  (460)┃
┃  │  │  │          │            │            │            │            │            │              │            │     通勤手当                  (262)┃
┃  │  │  │          │            │            │            │            │            │11 役  務  費 │       1,611│     住居手当                  (336)┃
┃  │  │  │          │            │            │            │            │            │              │            │     期末手当                (2,543)┃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6,743│     勤勉手当                (2,141)┃
┃  │  │  │          │            │            │            │            │            │              │            │     時間外勤務手当            (583)┃
┃  │  │  │          │            │            │            │            │            │13 使用料及び │       2,650│                                    ┃
┃  │  │  │          │            │            │            │            │            │   賃借料     │            │   4 共済費                         ┃
┃  │  │  │          │            │            │            │            │            │              │            │     共済組合負担金          (3,650)┃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2,592│     公務災害補償基金負担金     (30)┃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8 旅費                           ┃
┃  │  │  │          │            │            │            │            │            │              │            │     普通旅費                   (2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需用費                         ┃
┃  │  │  │          │            │            │            │            │            │              │            │     消耗品費                  (307)┃
┃  │  │  │          │            │            │            │            │            │              │            │     印刷製本費                (12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役務費                         ┃
┃  │  │  │          │            │            │            │            │            │              │            │     通信運搬費                (998)┃
┃  │  │  │          │            │            │            │            │            │              │            │     レセプト管理システムデータ取込 ┃
┃  │  │  │          │            │            │            │            │            │              │            │     等手数料                  (214)┃
┃  │  │  │          │            │            │            │            │            │              │            │     オンライン資格確認運営手数料   ┃
┃  │  │  │          │            │            │            │            │            │              │            │                               (174)┃
┗━┷━┷━┷━━━━━┷━━━━━━┷━━━━━━┷━━━━━━┷━━━━━━┷━━━━━━┷━━━━━━━┷━━━━━━┷━━━━━━━━━━━━━━━━━━┛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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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1  総 務 費                                                                                                                                           
       （項）   1  総務管理費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  │  │          │            │            │            │            │            │              │            │     口座振込手数料            (22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委託料                         ┃
┃  │  │  │          │            │            │            │            │            │              │            │     電算委託料              (3,706)┃
┃  │  │  │          │            │            │            │            │            │              │            │     レセプト点検委託料      (1,969)┃
┃  │  │  │          │            │            │            │            │            │              │            │     損害賠償事務委託料        (110)┃
┃  │  │  │          │            │            │            │            │            │              │            │     国保管理システム保守点検委託料 ┃
┃  │  │  │          │            │            │            │            │            │              │            │                               (253)┃
┃  │  │  │          │            │            │            │            │            │              │            │     高額療養費データ作成委託料     ┃
┃  │  │  │          │            │            │            │            │            │              │            │                               (114)┃
┃  │  │  │          │            │            │            │            │            │              │            │     情報集約システム業務委託料     ┃
┃  │  │  │          │            │            │            │            │            │              │            │                               (227)┃
┃  │  │  │          │            │            │            │            │            │              │            │     システム改修委託料        (347)┃
┃  │  │  │          │            │            │            │            │            │              │            │     あはきマ療養費支給申請書入力業 ┃
┃  │  │  │          │            │            │            │            │            │              │            │     務委託料                   (1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 使用料及び賃借料               ┃
┃  │  │  │          │            │            │            │            │            │              │            │     国保システム利用料      (1,848)┃
┃  │  │  │          │            │            │            │            │            │              │            │     高額療養費支給システム用機器使 ┃
┃  │  │  │          │            │            │            │            │            │              │            │     用料                      (142)┃
┃  │  │  │          │            │            │            │            │            │              │            │     高額療養費支給システム使用料   ┃
┃  │  │  │          │            │            │            │            │            │              │            │                               (66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総合事務組合負担金      (2,578)┃
┃  │  │  │          │            │            │            │            │            │              │            │     職員互助会負担金           (1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会計年度任用職員人件費     4,73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給料                           ┃
┃  │  │  │          │            │            │            │            │            │              │            │     会計年度任用職員給料    (2,633)┃
┃  │  │  │          │            │            │            │            │            │              │            │       １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  │  │  │          │            │            │            │            │            │              │            │     地域手当                  (106)┃
┃  │  │  │          │            │            │            │            │            │              │            │     通勤手当                   (64)┃
┃  │  │  │          │            │            │            │            │            │              │            │     期末手当                  (577)┃
┃  │  │  │          │            │            │            │            │            │              │            │     勤勉手当                  (4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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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1  総 務 費                                                                                                                                           
       （項）   1  総務管理費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  │  │          │            │            │            │            │            │              │            │     時間外勤務手当             (4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共済費                         ┃
┃  │  │  │          │            │            │            │            │            │              │            │     共済組合負担金            (801)┃
┃  │  │  │          │            │            │            │            │            │              │            │     社会保険料                 (28)┃
┃ │ ├─┼─────┼──────┼──────┼──────┼──────┼──────┼───────┼──────┼──────────────────┨
┃  │  │ 2│国民健康保│         888│         888│           0│繰入金      │            │              │            │                                    ┃
┃  │  │  │険団体連合│            │            │            │         888│            ├───────┼──────┼──────────────────┨
┃  │  │  │会負担金  │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888│◎ 国民健康保険団体連合会負担金 888 ┃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国保連合会負担金          (842)┃
┃  │  │  │          │            │            │            │            │            │              │            │     国保連合会長生支部負担金   (14)┃
┃  │  │  │          │            │            │            │            │            │              │            │     茂原市長生郡医師会歯科医師会負 ┃
┃  │  │  │          │            │            │            │            │            │              │            │     担金                       (3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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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1  総 務 費                                                                                                                                           
       （項）   2  徴 税 費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 2│  │徴 税 費  │       8,800│       2,830│       5,970│       8,800│            │              │            │                                    ┃
┃ │ ├─┼─────┼──────┼──────┼──────┼──────┼──────┼───────┼──────┼──────────────────┨
┃  │  │ 1│賦課徴収費│       8,798│       2,828│       5,970│繰入金      │            │              │            │                                    ┃
┃  │  │  │          │            │            │            │       8,798│            ├───────┼──────┼──────────────────┨
┃  │  │  │          │            │            │            │            │            │ 8 旅      費 │           2│◎ 賦課徴収費                 8,79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役  務  費 │         972│   8 旅費                           ┃
┃  │  │  │          │            │            │            │            │            │              │            │     普通旅費                    (2)┃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6,768│                                    ┃
┃  │  │  │          │            │            │            │            │            │              │            │  11 役務費                         ┃
┃  │  │  │          │            │            │            │            │            │13 使用料及び │       1,056│     通信運搬費                (577)┃
┃  │  │  │          │            │            │            │            │            │   賃借料     │            │     口座振替手数料             (77)┃
┃  │  │  │          │            │            │            │            │            │              │            │     コンビニ収納手数料        (31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委託料                         ┃
┃  │  │  │          │            │            │            │            │            │              │            │     国保税電算委託料        (2,321)┃
┃  │  │  │          │            │            │            │            │            │              │            │     口座振替処理委託料         (47)┃
┃  │  │  │          │            │            │            │            │            │              │            │     国保賦課システム改修業務委託料 ┃
┃  │  │  │          │            │            │            │            │            │              │            │                             (4,4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 使用料及び賃借料               ┃
┃  │  │  │          │            │            │            │            │            │              │            │     国保税電算使用料        (1,056)┃
┃ │ ├─┼─────┼──────┼──────┼──────┼──────┼──────┼───────┼──────┼──────────────────┨
┃  │  │ 2│滞納処分費│           2│           2│           0│繰入金      │            │              │            │                                    ┃
┃  │  │  │          │            │            │            │           2│            ├───────┼──────┼──────────────────┨
┃  │  │  │          │            │            │            │            │            │10 需  用  費 │           1│◎ 滞納処分費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役  務  費 │           1│  10 需用費                         ┃
┃  │  │  │          │            │            │            │            │            │              │            │     消耗品費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役務費                         ┃
┃  │  │  │          │            │            │            │            │            │              │            │     通信運搬費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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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1  総 務 費                                                                                                                                           
       （項）   3  運営協議会費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 3│  │運営協議会│          99│          99│           0│          99│            │              │            │                                    ┃
┃  │  │  │費        │            │            │            │            │            │              │            │                                    ┃
┃ │ ├─┼─────┼──────┼──────┼──────┼──────┼──────┼───────┼──────┼──────────────────┨
┃  │  │ 1│運営協議会│          99│          99│           0│繰入金      │            │              │            │                                    ┃
┃  │  │  │費        │            │            │            │          99│            ├───────┼──────┼──────────────────┨
┃  │  │  │          │            │            │            │            │            │ 1 報      酬 │          99│◎ 運営協議会費                  9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報酬                           ┃
┃  │  │  │          │            │            │            │            │            │              │            │     国民健康保険運営協議会委員報酬 ┃
┃  │  │  │          │            │            │            │            │            │              │            │                                (99)┃
┃  │  │  │          │            │            │            │            │            │              │            │       ９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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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2  保険給付費                                                                                                                                         
       （項）   1  療養諸費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2│  │  │保険給付費│   1,112,553│   1,174,873│    △62,320│   1,104,550│       8,003│              │            │                                    ┃
┃ ├─┼─┼─────┼──────┼──────┼──────┼──────┼──────┼───────┼──────┼──────────────────┨
┃  │ 1│  │療養諸費  │     958,310│   1,016,420│    △58,110│     958,310│            │              │            │                                    ┃
┃ │ ├─┼─────┼──────┼──────┼──────┼──────┼──────┼───────┼──────┼──────────────────┨
┃  │  │ 1│一般被保険│     948,670│   1,007,530│    △58,860│県支出金    │            │              │            │                                    ┃
┃  │  │  │者療養給付│            │            │            │     948,670│            ├───────┼──────┼──────────────────┨
┃  │  │  │費        │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948,670│◎ 一般被保険者療養給付費   948,670 ┃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一般被保険者療養給付費         ┃
┃  │  │  │          │            │            │            │            │            │              │            │                           (948,670)┃
┃ │ ├─┼─────┼──────┼──────┼──────┼──────┼──────┼───────┼──────┼──────────────────┨
┃  │  │ 2│一般被保険│       6,080│       5,350│         730│県支出金    │            │              │            │                                    ┃
┃  │  │  │者療養費  │            │            │            │       6,080│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6,080│◎ 一般被保険者療養費         6,080 ┃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一般被保険者療養費      (6,080)┃
┃ │ ├─┼─────┼──────┼──────┼──────┼──────┼──────┼───────┼──────┼──────────────────┨
┃  │  │ 3│審査支払手│       3,560│       3,540│          20│県支出金    │            │              │            │                                    ┃
┃  │  │  │数料      │            │            │            │       3,560│            ├───────┼──────┼──────────────────┨
┃  │  │  │          │            │            │            │            │            │11 役  務  費 │       3,560│◎ 審査支払手数料             3,56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役務費                         ┃
┃  │  │  │          │            │            │            │            │            │              │            │     審査支払手数料          (3,56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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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2  保険給付費                                                                                                                                         
       （項）   2  高額療養費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 2│  │高額療養費│     146,190│     150,400│     △4,210│     146,190│            │              │            │                                    ┃
┃ │ ├─┼─────┼──────┼──────┼──────┼──────┼──────┼───────┼──────┼──────────────────┨
┃  │  │ 1│一般被保険│     145,790│     150,000│     △4,210│県支出金    │            │              │            │                                    ┃
┃  │  │  │者高額療養│            │            │            │     145,790│            ├───────┼──────┼──────────────────┨
┃  │  │  │費        │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145,790│◎ 一般被保険者高額療養費   145,790 ┃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一般被保険者高額療養費         ┃
┃  │  │  │          │            │            │            │            │            │              │            │                           (145,790)┃
┃ │ ├─┼─────┼──────┼──────┼──────┼──────┼──────┼───────┼──────┼──────────────────┨
┃  │  │ 2│一般被保険│         400│         400│           0│県支出金    │            │              │            │                                    ┃
┃  │  │  │者高額介護│            │            │            │         400│            ├───────┼──────┼──────────────────┨
┃  │  │  │合算療養費│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400│◎ 一般被保険者高額介護合算療養費   ┃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4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一般被保険者高額介護合算療養費 ┃
┃  │  │  │          │            │            │            │            │            │              │            │                               (4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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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2  保険給付費                                                                                                                                         
       （項）   3  移 送 費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 3│  │移 送 費  │          50│          50│           0│          50│            │              │            │                                    ┃
┃ │ ├─┼─────┼──────┼──────┼──────┼──────┼──────┼───────┼──────┼──────────────────┨
┃  │  │ 1│一般被保険│          50│          50│           0│県支出金    │            │              │            │                                    ┃
┃  │  │  │者移送費  │            │            │            │          50│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50│◎ 一般被保険者移送費            50 ┃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一般被保険者移送費         (5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                                                                                                                                   

                                                                                                                                                                    
- 21 -



                                                                                                                                                                    
                                                                                                                                                                

            

     （款）   2  保険給付費                                                                                                                                         
       （項）   4  出産育児諸費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 4│  │出産育児諸│       6,003│       6,003│           0│            │       6,003│              │            │                                    ┃
┃  │  │  │費        │            │            │            │            │            │              │            │                                    ┃
┃ │ ├─┼─────┼──────┼──────┼──────┼──────┼──────┼───────┼──────┼──────────────────┨
┃  │  │ 1│出産育児一│       6,000│       6,000│           0│            │       6,000│              │            │                                    ┃
┃  │  │  │時金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6,000│◎ 出産育児一時金             6,000 ┃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出産育児一時金          (6,000)┃
┃ │ ├─┼─────┼──────┼──────┼──────┼──────┼──────┼───────┼──────┼──────────────────┨
┃  │  │ 2│審査支払手│           3│           3│           0│            │           3│              │            │                                    ┃
┃  │  │  │数料      │            │            │            │            │            ├───────┼──────┼──────────────────┨
┃  │  │  │          │            │            │            │            │            │11 役  務  費 │           3│◎ 審査支払手数料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役務費                         ┃
┃  │  │  │          │            │            │            │            │            │              │            │     審査支払手数料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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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2  保険給付費                                                                                                                                         
       （項）   5  葬祭諸費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 5│  │葬祭諸費  │       2,000│       2,000│           0│            │       2,000│              │            │                                    ┃
┃ │ ├─┼─────┼──────┼──────┼──────┼──────┼──────┼───────┼──────┼──────────────────┨
┃  │  │ 1│葬 祭 費  │       2,000│       2,000│           0│            │       2,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2,000│◎ 葬祭費                     2,000 ┃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葬祭費                  (2,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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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3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納付金                                                                                                                             
       （項）   1  医療給付費分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3│  │  │国民健康保│     352,283│     369,705│    △17,422│      96,521│     255,762│              │            │                                    ┃
┃  │  │  │険事業納付│            │            │            │            │            │              │            │                                    ┃
┃  │  │  │金        │            │            │            │            │            │              │            │                                    ┃
┃ ├─┼─┼─────┼──────┼──────┼──────┼──────┼──────┼───────┼──────┼──────────────────┨
┃  │ 1│  │医療給付費│     228,345│     247,648│    △19,303│      96,521│     131,824│              │            │                                    ┃
┃  │  │  │分        │            │            │            │            │            │              │            │                                    ┃
┃ │ ├─┼─────┼──────┼──────┼──────┼──────┼──────┼───────┼──────┼──────────────────┨
┃  │  │ 1│一般被保険│     228,345│     247,648│    △19,303│国庫支出金  │     131,824│              │            │                                    ┃
┃  │  │  │者医療給付│            │            │            │           1│            ├───────┼──────┼──────────────────┨
┃  │  │  │費分      │            │            │            │県支出金    │            │18 負担金補助 │     228,345│◎ 一般被保険者医療給付費分 228,345 ┃
┃  │  │  │          │            │            │            │      15,716│            │   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繰入金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80,703│            │              │            │     一般被保険者医療給付費分       ┃
┃  │  │  │          │            │            │            │諸収入      │            │              │            │                           (228,345)┃
┃  │  │  │          │            │            │            │         10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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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3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納付金                                                                                                                             
       （項）   2  後期高齢者支援金等分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 2│  │後期高齢者│      85,024│      92,097│     △7,073│            │      85,024│              │            │                                    ┃
┃  │  │  │支援金等分│            │            │            │            │            │              │            │                                    ┃
┃ │ ├─┼─────┼──────┼──────┼──────┼──────┼──────┼───────┼──────┼──────────────────┨
┃  │  │ 1│一般被保険│      85,024│      92,097│     △7,073│            │      85,024│              │            │                                    ┃
┃  │  │  │者後期高齢│            │            │            │            │            ├───────┼──────┼──────────────────┨
┃  │  │  │者支援金等│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85,024│◎ 一般被保険者後期高齢者支援金等   ┃
┃  │  │  │分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分                        85,02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一般被保険者後期高齢者支援金等 ┃
┃  │  │  │          │            │            │            │            │            │              │            │     分                     (85,02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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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3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納付金                                                                                                                             
       （項）   3  介護納付金分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 3│  │介護納付金│      30,391│      29,960│         431│            │      30,391│              │            │                                    ┃
┃  │  │  │分        │            │            │            │            │            │              │            │                                    ┃
┃ │ ├─┼─────┼──────┼──────┼──────┼──────┼──────┼───────┼──────┼──────────────────┨
┃  │  │ 1│介護納付金│      30,391│      29,960│         431│            │      30,391│              │            │                                    ┃
┃  │  │  │分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30,391│◎ 介護納付金分              30,391 ┃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介護納付金分           (30,39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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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3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納付金                                                                                                                             
       （項）   4  子ども・子育て納付金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 4│  │子ども・子│       8,523│           0│       8,523│            │       8,523│              │            │                                    ┃
┃  │  │  │育て納付金│            │            │            │            │            │              │            │                                    ┃
┃ │ ├─┼─────┼──────┼──────┼──────┼──────┼──────┼───────┼──────┼──────────────────┨
┃  │  │ 1│子ども・子│       8,523│           0│       8,523│            │       8,523│              │            │                                    ┃
┃  │  │  │育て納付金│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8,523│◎ 子ども・子育て納付金       8,523 ┃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子ども・子育て支援納付金分     ┃
┃  │  │  │          │            │            │            │            │            │              │            │                             (8,52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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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4  共同事業拠出金                                                                                                                                     
       （項）   1  共同事業拠出金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4│  │  │共同事業拠│           1│           1│           0│            │           1│              │            │                                    ┃
┃  │  │  │出金      │            │            │            │            │            │              │            │                                    ┃
┃ ├─┼─┼─────┼──────┼──────┼──────┼──────┼──────┼───────┼──────┼──────────────────┨
┃  │ 1│  │共同事業拠│           1│           1│           0│            │           1│              │            │                                    ┃
┃  │  │  │出金      │            │            │            │            │            │              │            │                                    ┃
┃ │ ├─┼─────┼──────┼──────┼──────┼──────┼──────┼───────┼──────┼──────────────────┨
┃  │  │ 1│共同事業拠│           1│           1│           0│            │           1│              │            │                                    ┃
┃  │  │  │出金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1│◎ 共同事業拠出金                 1 ┃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年金受給者一覧表作成費負担金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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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5  保健事業費                                                                                                                                         
       （項）   1  保健事業費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5│  │  │保健事業費│      28,343│      28,393│        △50│       7,779│      20,564│              │            │                                    ┃
┃ ├─┼─┼─────┼──────┼──────┼──────┼──────┼──────┼───────┼──────┼──────────────────┨
┃  │ 1│  │保健事業費│      28,343│      28,393│        △50│       7,779│      20,564│              │            │                                    ┃
┃ │ ├─┼─────┼──────┼──────┼──────┼──────┼──────┼───────┼──────┼──────────────────┨
┃  │  │ 1│保健事業費│      28,343│      28,393│        △50│県支出金    │      20,564│              │            │                                    ┃
┃  │  │  │          │            │            │            │       6,978│            ├───────┼──────┼──────────────────┨
┃  │  │  │          │            │            │            │諸収入      │            │10 需  用  費 │          68│◎ 保健事業費                 6,769 ┃
┃  │  │  │          │            │            │            │         801│            │              │            │                                    ┃
┃  │  │  │          │            │            │            │            │            │11 役  務  費 │         823│  10 需用費                         ┃
┃  │  │  │          │            │            │            │            │            │              │            │     消耗品費                   (20)┃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21,152│     印刷製本費                  (5)┃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6,300│  11 役務費                         ┃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通信運搬費                (43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委託料                         ┃
┃  │  │  │          │            │            │            │            │            │              │            │     糖尿病性腎症重症化予防業務委託 ┃
┃  │  │  │          │            │            │            │            │            │              │            │     料                         (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人間ドック助成事業補助金       ┃
┃  │  │  │          │            │            │            │            │            │              │            │                             (6,3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特定健診事業費            21,57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需用費                         ┃
┃  │  │  │          │            │            │            │            │            │              │            │     印刷製本費                 (4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役務費                         ┃
┃  │  │  │          │            │            │            │            │            │              │            │     通信運搬費                 (47)┃
┃  │  │  │          │            │            │            │            │            │              │            │     国保連合会共同処理手数料  (271)┃
┃  │  │  │          │            │            │            │            │            │              │            │     回線使用料                 (7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委託料                         ┃
┃  │  │  │          │            │            │            │            │            │              │            │     特定健診委託料         (13,007)┃
┃  │  │  │          │            │            │            │            │            │              │            │     特定健診問診票通知委託料       ┃
┃  │  │  │          │            │            │            │            │            │              │            │                             (1,128)┃
┃  │  │  │          │            │            │            │            │            │              │            │     特定保健指導委託料      (3,0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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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5  保健事業費                                                                                                                                         
       （項）   1  保健事業費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  │  │          │            │            │            │            │            │              │            │     特定健康診断受診率向上事業委託 ┃
┃  │  │  │          │            │            │            │            │            │              │            │     料                      (3,92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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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6  基金積立金                                                                                                                                         
       （項）   1  基金積立金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6│  │  │基金積立金│         210│         210│           0│          16│         194│              │            │                                    ┃
┃ ├─┼─┼─────┼──────┼──────┼──────┼──────┼──────┼───────┼──────┼──────────────────┨
┃  │ 1│  │基金積立金│         210│         210│           0│          16│         194│              │            │                                    ┃
┃ │ ├─┼─────┼──────┼──────┼──────┼──────┼──────┼───────┼──────┼──────────────────┨
┃  │  │ 1│財政調整基│         200│         200│           0│財産収入    │         185│              │            │                                    ┃
┃  │  │  │金積立金  │            │            │            │          15│            ├───────┼──────┼──────────────────┨
┃  │  │  │          │            │            │            │            │            │24 積  立  金 │         200│◎ 財政調整基金積立金           2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 積立金                         ┃
┃  │  │  │          │            │            │            │            │            │              │            │     財政調整基金積立金        (200)┃
┃ │ ├─┼─────┼──────┼──────┼──────┼──────┼──────┼───────┼──────┼──────────────────┨
┃  │  │ 2│高額療養費│          10│          10│           0│財産収入    │           9│              │            │                                    ┃
┃  │  │  │貸付基金積│            │            │            │           1│            ├───────┼──────┼──────────────────┨
┃  │  │  │立金      │            │            │            │            │            │24 積  立  金 │          10│◎ 高額療養費貸付基金積立金      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 積立金                         ┃
┃  │  │  │          │            │            │            │            │            │              │            │     高額療養費貸付基金積立金   (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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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7  諸支出金                                                                                                                                           
       （項）   1  償還金及び還付加算金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7│  │  │諸支出金  │       2,060│       2,076│        △16│         502│       1,558│              │            │                                    ┃
┃ ├─┼─┼─────┼──────┼──────┼──────┼──────┼──────┼───────┼──────┼──────────────────┨
┃  │ 1│  │償還金及び│       2,050│       2,066│        △16│         502│       1,548│              │            │                                    ┃
┃  │  │  │還付加算金│            │            │            │            │            │              │            │                                    ┃
┃ │ ├─┼─────┼──────┼──────┼──────┼──────┼──────┼───────┼──────┼──────────────────┨
┃  │  │ 1│一般被保険│       2,000│       2,000│           0│使用料及び手│       1,499│              │            │                                    ┃
┃  │  │  │者保険税還│            │            │            │数料        │            ├───────┼──────┼──────────────────┨
┃  │  │  │付金      │            │            │            │           1│            │22 償還金利子 │       2,000│◎ 一般被保険者保険税還付金   2,000 ┃
┃  │  │  │          │            │            │            │諸収入      │            │   及び割引料 │            │                                    ┃
┃  │  │  │          │            │            │            │         500│            │              │            │  22 償還金利子及び割引料           ┃
┃  │  │  │          │            │            │            │            │            │              │            │     一般被保険者保険税還付金       ┃
┃  │  │  │          │            │            │            │            │            │              │            │                             (2,000)┃
┃ │ ├─┼─────┼──────┼──────┼──────┼──────┼──────┼───────┼──────┼──────────────────┨
┃  │  │ 2│退職被保険│          50│          50│           0│諸収入      │          49│              │            │                                    ┃
┃  │  │  │者等保険税│            │            │            │           1│            ├───────┼──────┼──────────────────┨
┃  │  │  │還付金    │            │            │            │            │            │22 償還金利子 │          50│◎ 退職被保険者等保険税還付金    50 ┃
┃  │  │  │          │            │            │            │            │            │   及び割引料 │            │                                    ┃
┃  │  │  │          │            │            │            │            │            │              │            │  22 償還金利子及び割引料           ┃
┃  │  │  │          │            │            │            │            │            │              │            │     退職被保険者等保険税還付金 (50)┃
┃ │ ├─┼─────┼──────┼──────┼──────┼──────┼──────┼───────┼──────┼──────────────────┨
┃  │  │ 3│償 還 金  │           0│          16│        △1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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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7  諸支出金                                                                                                                                           
       （項）   2  繰 出 金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 2│  │繰 出 金  │          10│          10│           0│            │          10│              │            │                                    ┃
┃ │ ├─┼─────┼──────┼──────┼──────┼──────┼──────┼───────┼──────┼──────────────────┨
┃  │  │ 1│一般会計繰│          10│          10│           0│            │          10│              │            │                                    ┃
┃  │  │  │出金      │            │            │            │            │            ├───────┼──────┼──────────────────┨
┃  │  │  │          │            │            │            │            │            │27 繰  出  金 │          10│◎ 一般会計繰出金                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 繰出金                         ┃
┃  │  │  │          │            │            │            │            │            │              │            │     一般会計繰出金             (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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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8  予 備 費                                                                                                                                           
       （項）   1  予 備 費                                                                                                                         （単位：千円）  
┏━━━━━━━━━━━┯━━━━━━┯━━━━━━┯━━━━━━┯━━━━━━━━━━━━━┯━━━━━━━━━━━━━━┯━━━━━━━━━━━━━━━━━━┓
┃                      │            │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本 年 度 │ 前 年 度 │ 比  較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8│  │  │予 備 費  │       1,000│       1,000│           0│            │       1,000│              │            │                                    ┃
┃ ├─┼─┼─────┼──────┼──────┼──────┼──────┼──────┼───────┼──────┼──────────────────┨
┃  │ 1│  │予 備 費  │       1,000│       1,000│           0│            │       1,000│              │            │                                    ┃
┃ │ ├─┼─────┼──────┼──────┼──────┼──────┼──────┼───────┼──────┼──────────────────┨
┃  │  │ 1│予 備 費  │       1,000│       1,000│           0│            │       1,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 予  備  費 │       1,000│◎ 予備費                     1,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 予備費                         ┃
┃  │  │  │          │            │            │            │            │            │              │            │     予備費                  (1,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出 合 計   │   1,546,509│   1,618,099│    △71,590│   1,259,427│     287,082│              │            │                                    ┃
┗━━━━━━━━━━━┷━━━━━━┷━━━━━━┷━━━━━━┷━━━━━━┷━━━━━━┷━━━━━━━┷━━━━━━┷━━━━━━━━━━━━━━━━━━┛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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ア　会計年度任用職員以外の職員

管理職員特
別勤務手当

（千円）

20,057

比　　　　　　較 579 621 1,200 225

21,482

前　　 年 　　度 3 10,538 6,064 16,602

計 （千円）

3,455

本　　 年 　　度 3 11,117 6,685 17,802 3,680

報　　酬 （千円） 給　　料 （千円） 職員手当 （千円）
区　　　　分 職員数（人）

給　　　　　　　　　　与　　　　　　　　　　費
共 済 費 （千円） 合　　計 （千円）

99 99

比　　　　　　　　　　較

99 99

前 年 度 国民健康保険運営委員 9 99

本 年 度 国民健康保険運営委員 9 99

（人） （千円） （千円） 年間支給率(月分) （千円） （千円）

共　済　費 合　　　計
備　　　考報　　　酬 給　　　料 期末手当　(千円) 計

（千円）

給　　与　　費　　明　　細　　書

１．特別職

区　　　　　　　　分
職員数

給　　　　　　　　　　与　　　　　　　　　　費

２．一般職

　(１)総括

区　　　　分 職員数（人）
給　　　　　　　　　　与　　　　　　　　　　費

共 済 費
計 （千円）

（千円） 合　　計 （千円） 備　　　　　考
報　　酬 （千円） 給　　料 （千円） 職員手当 （千円）

本　　 年 　　度 4 13,750 7,958 21,708 4,481 26,189

前　　 年 　　度 4 13,027 7,231 20,258 4,237 24,495

比　　　　　　較 723 727 1,450 244 1,694

職 員 手 当
の 内 訳

区  分
管理職手当 扶養手当 地域手当 通勤手当 住居手当 期末手当 勤勉手当 児童手当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休日勤務手当

本年度 360 566 326 336

360 287 355 336

（千円）

3,120 624

（千円）

比　較 279 △ 29

2,626

256 220

前年度

1

2,864 2,406 623

備　　　　　考

1,425

時 間 外
勤務手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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イ　会計年度任用職員

（千円）

管理職員特
別勤務手当

（千円）

管理職員特
別勤務手当

休日勤務手当

（千円）

休日勤務手当

（千円）

比　較 242 10 198 171

前年度 360 218 252 336 2,345 1,970 583

（千円）

本年度 360 460 262 336 2,543 2,141 583

時 間 外
勤務手当

児童手当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職 員 手 当
の 内 訳

区  分
管理職手当 扶養手当 地域手当 通勤手当 住居手当 期末手当 勤勉手当

（千円） 合　　計
計 （千円）

区　　　　分 職員数（人）
給　　　　　　　　　　与　　　　　　　　　　費

共 済 費
報　　酬 （千円） 給　　料 （千円） 職員手当 （千円）

本　　 年 　　度 1 2,633 1,273 3,906

前　　 年 　　度 1 2,489 1,167 3,656

19 269

801 4,707

782

期末手当 勤勉手当

4,438

比　　　　　　較 144 106 250

職 員 手 当
の 内 訳

区  分
管理職手当 扶養手当 地域手当 通勤手当

時 間 外
勤務手当

児童手当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住居手当

577 41

（千円）

本年度 106 64 485

58 49

前年度 69 103 519 436 40

比　較 37 △ 39 1

（千円）

備　　　　　考

（千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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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給料及び職員手当の増減額の明細

一般職 会計年度任用職員

　　本年度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３)給料及び職員手当の状況

　　ア　職員一人当たりの給料

　　イ　初任給

時間外勤務手当 1

地域手当 279

3 1

3 1

- -

4

220

△ 29通勤手当

勤勉手当

期末手当 256

高 校 卒 206,700 200,300

大 学 卒 232,000 232,000

（歳） 35.0

区　　　　分
一 般 行 政 職

国 の 制 度

一 般 行 政 職

（円） （円）

（歳） 35.6

令和７年４月１日現在

平均給料月額 （円） 292,700

平均給与月額 （円） 325,087

平 均 年 齢

区 分 一 般 行 政 職

令和８年４月１日現在

平均給料月額 （円） 308,800

平均給与月額 （円） 348,146

平 均 年 齢

-

前年度 4

増　減

723 職員の異動状況

本年度

給　　料 723 １．その他の増減分 異動等に伴う増減分

職員手当 727 １．その他の増減分 727

区　　分 増減額（千円） 増減額の増減事由別内訳（千円） 説　　　　　　明　（千円） 備 考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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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エ　昇給

看 護 ・ 保 健 職

２　級

６　　　級

課 長 補 佐

３　級

３　級 1 33.3

２　級 1 33.3

３　　　級

主 任 主 事

比　　　　　　　率　（Ｂ）／（Ａ） （％） 66.7

号 給 数 別 内 訳

１号給 （人）

比　　　　　　　率　（Ｂ）／（Ａ）

66.7

８号給 （人）

何号給 （人）

６号給 （人）

４号給 （人） 2 2

昇 給 に 係 る 職 員 数 （Ｂ） （人） 2 2

（％） 66.7 66.7

前
　
年
　
度

職 員 数 （Ａ） （人） 3 3

８号給 （人）

何号給 （人）

６号給 （人）号 給 数 別 内 訳

１号給 （人）

４号給 （人） 2 2

3

昇 給 に 係 る 職 員 数 （Ｂ） （人） 2 2

区 分 合 計
代 表 的 な 職 種

一 般 職 保 健 職

本
　
年
　
度

職 員 数 （Ａ） （人） 3

　　（等級別の標準的な職務内容）

区 分 １　　　級 ２　　　級

一 般 行 政 職 主 事 補 主 事

令 和 ７ 年 ４ 月 １ 日 現 在

１　級 1 33.3

６　級 1 33.3

計 3 100.0

令 和 ８ 年 ４ 月 １ 日 現 在

１　級 1 33.3

計 3 100.0

６　級 1 33.3

　　ウ　等級別職員数

区　　　　　　　　　分
一 般 行 政 職

級 職　員　数（人） 構　成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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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オ　期末手当・勤勉手当

通 勤 手 当 異 な る 一 部 県 と 同 じ

　　ク　その他の手当

区 分 国 の 制 度 と の 異 同 差 異 の 内 容

扶 養 手 当 同 じ

国の指定基準に基づく支給率 （％） 4.0

在職期間に応じた調整額を加算

住 居 手 当 同 じ

支 給 率 （％） 4.0

支 給 対 象 職 員 数 （人） 3

支 給 率 等 24.586875 33.27075

　　キ　地域手当

支 給 対 象 地 域 全 域

国 の 制 度
（支給率等）

24.586875 33.27075 47.709 47.709

47.709 47.709 在職期間に応じた調整額を加算

その他の加算措置等 備　　　　　　考
（月分） （月分） （月分） （月分）

　　カ　定年退職及び勧奨退職に係る退職手当

区　　分
２０年勤続の者 ２５年勤続の者 ３５年勤続の者 最 高 限 度

国 の 制 度 2.325 2.325 4.65 有

前 年 度 2.300 2.300 4.60 有

本 年 度 2.325 2.325 4.65 有

区　　　　　分
支 給 期 別 支 給 率 支 給 率 計 職制上の階級、職務の

等 級 に よ る 加 算 措 置
備　　　　考

６　月　（月分） １２　月　（月分） （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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